
情侣分手了，钱还能要回来吗？
法院：4次转账共30040元，只有6500元能认定为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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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林媛 通讯员 莱公宣）近
日，家住莱山的贾女士接到来
自“抖音客服”的电话，称贾女
士于2023年 2月28日开通了
抖音直播平台会员，每个月要
扣除 800 元，一年合计 9600
元，三年的合约，如不取消，马
上就要扣费！在贾女士解释未
曾开通、要求立即取消该业务
后，“客服”称后台显示无法取
消，需贾女士亲自打开抖音平

台进行操作。
“客服”以要先验证贾女士

的银行流水状况为由，询问她
名下所有的开户银行名称及余
额是否超过800元和超过9600
元，信用卡开户有哪些银行，可
透支余额剩余多少，然后让贾
女士依次打开手机银行，查看
账号余额并截图。为进一步取
得贾女士信任，“客服”告知她
受 理 的 回 执 单 号 为 ：
36×××××××801，值班经

理的名字叫李某，让其用余额
为2.3元的第一张银行卡给李
某转账1.28元，账号是回执单
号加前缀450351，在接到转账
失败的反馈后，“客服”称失败
才是正确的。发现钱无法转出
后，贾女士心安很多，于是在

“客服”的层层引导之下，贾女
士最终用同样方式把第二张银
行卡中的 23690.65 元转了过
去，但显示转账成功。在贾女
士要求返还时，“客服”称钱在

系统中，需要她将第三张卡中
的4001.84元余额一起转入后
才能返还。遭到贾女士拒绝
后，对方挂断电话。至此，贾女
士才惊觉被骗。

民警提醒，凡是自称客服人
员，以各种理由引导操作“转账
汇款”的都是诈骗。切记，不要
轻易向陌生账号转账汇款，谨防
上当受骗。如遇相关问题，可通
过官方平台进行核实；如有疑
问，可拨打110进行咨询。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
春康 通讯员 孟秦令 摄影报道）近
日，烟台海警局海阳工作站成功调解
一起船员纠纷，当事人在海警执法员
调解下握手言和。

据悉，船员徐某与吕某在海上同
船作业时，因为琐事引起矛盾，爆发
冲突。接到报警后，海阳工作站执法
员立即到达现场。经询问，了解到徐
某与吕某同在一条船上共事多年，之
前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待双方冷
静后，都表示有和解意愿，但都碍于

“面子”，谁也不愿先低头。执法员多
次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从情理上陈述
利弊、从法理上告知后果，双方均表
示对当时因冲动发生的事情十分后
悔，徐某主动提出赔偿吕某损失，吕
某也表示谅解，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两船员起冲突
海警化解纠纷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林
媛 通讯员 莱公宣）近日，莱山公安
先后查处非法买卖危险物质案件3
起，依法处罚5名嫌疑人。

嫌疑人赵某在未取得烟花爆竹
经营许可的情况下，从李某等处购进
烟花爆竹，并摆摊售卖。莱山公安分
局经查证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涉嫌非法买
卖危险物质，分别给予赵某、李某行
政拘留五日和七日的行政处罚。

随后，民警在巡查中发现，违法
嫌疑人王某、郑某在未取得烟花爆竹
销售许可的情况下，在滨海路售卖烟
花爆竹，涉嫌非法买卖危险物质，莱
山公安分局依法分别给予二人行政
拘留七日、五日的行政处罚。

在另一起案件中，违法嫌疑人周
某在没有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的情况
下，在某步行街销售烟花爆竹。莱山
公安分局经查证属实，依法以涉嫌非
法买卖危险物质，给予周某行政拘留
五日的行政处罚。

根据《烟台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
条例》，莱山区全域为禁止燃放区，任
何单位、个人在任何时间都不得燃
放、销售烟花爆竹。违法燃放烟花爆
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处
五百元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莱山公安查处
3起非法买卖烟花爆竹案

近日，招远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李天增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对闹分手的小情侣因为恋爱同居期间的转账纠纷而对簿公堂。这
些转账还能不能要回来？

第一张卡转账1.28元失败，第二张卡转账2.3万元成功

“抖音客服”打着会员扣费幌子诈骗

本案系青年男女恋爱同
居期间，因转账行为引发的纠
纷，这一类转账行为并不一定
会被认定为民间借贷。法官
在审理过程中，一般会重点审
查两个方面：一是借贷是否存

在合意，即钱款往来时一方表
达的是“借钱”意思表示，另一
方同意“出借”而非其他意思
表示，或者事后双方就“借款”
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二是款
项是否完成交付，即借款人是

否确实收到了钱款。以上两
个方面都具备了，民间借贷关
系才可能成立，二者缺一不
可。也就是说，只有款项的交
付，没有借贷的合意，不能认
定为“借款”。因此，在日常生

活中，与他人之间的钱款往
来，一定要明确是赠与还是借
贷，必要时可保留相应的证据
资料，以避免后续产生纠纷。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
娜 通讯员 薛永超

2022年7月，隋某与王某
通过网络交友平台相识，两人
越聊越觉得投缘，关系迅速升
温，从网上恋爱发展到线下

“奔现”同居。其间，隋某分4
次向王某微信转账13140元、
10400元、5000元、1500元，
共计 30040元。可是同居几

天后，两人因琐事发生激烈争
执，均同意分手。隋某觉得，
两人同居时间很短，除平日里
买东西外，单是转账就有3万
多元，于是要求王某返还钱
款，王某明确予以拒绝。隋某
便以民间借贷为由诉至招远
法院。

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
王某主张：同居期间，隋某知
道了自己的手机密码，就用手
机在平台上操作帮助自己偿
还贷款，自己曾多次劝告隋某
慎重考虑，隋某却表示是自愿
的，也从未说过需要王某偿
还。因此，王某仅认可最后一

笔即1500元系借款。隋某则
主张：转账并不是自愿的，两
人恋爱同居期间，自己并没有
收入来源，王某多次索要，自
己才通过平台进行转账，并且
也说过帮王某还上贷款后，王
某要想办法归还，所以3万余
元全是借款。

审理中，承办法官详细
查阅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
录、通话录音，并据以认定：
前 两 次 转 账（13140 元 、
10400元），系双方热恋期间，
隋某在同一天替王某偿还平
台欠款，从 13140 元的寓意
可见，隋某是为了表达爱意，
聊天记录或通话录音里，隋

某均未言明两次转账是借
款，也未要求王某偿还。双
方关系破裂后，隋某才表示

“以前是自愿，现在不自愿
了”。关于第三次转账 5000
元，隋某在聊天记录中明确
表示“我先帮你还上，你以后
看看能还我多少”“钱记得早
点还，正好装修没钱”，再结

合双方通话录音，可以认定
隋某有要求王某偿还的意思
表示，应当认定为借款。关
于第四次转账1500元，王某
已认可系借款。

根据上述情况，隋某的4
次转账，仅有6500元能够在
法律上被认定为借款。但考
虑到双方均为刚步入社会、

处于创业阶段的年轻人，没
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为了帮
助双方更好地“告别过去，迎
接未来”，承办法官耐心劝说
双方各让一步。经过法官多
次努力，王某最终同意在已
给付1500元的基础上，再一
次性给付 15000 元给隋某，
纠纷圆满化解。

从“我的眼里只有你”到“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

钱款往来一定要明确是赠与还是借贷

从“再见只能红着眼”到“彼此无牵无挂”

分
手

借的钱
还给我

那不是借款


